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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中市公務人員協會 函
地址：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

號

承辦人：顏玉茹

電話：04-24817973

電子信箱：gatumu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公協字第10900001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會於109年8月14日到12月25日開辦之「生活瑜珈班」，

辦理期間因故延長至110年1月8日止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109年7月21日中市公協字第1090000075號函諒達。

二、旨揭研習課程因故停課一次，爰課程延後一周結訓(110年1

月1日配合放假，故延後至110年1月8日結束)。

三、參訓學員如有停車需求，請持本公文得至臺灣大道市政大

樓附屬平面層(或地下一樓)停車場免費停放，並在公文內

直接事先註明車牌號碼________、 姓名___________、聯

絡方式____________ ，以節省銷單(磁)等候時間。於課程

結束後，交還至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地下一樓出口車

道收費亭辦理銷單手續後，再行取車離場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、林理事長月棗、王秘書長秋琴、本會總務組、本會文書組、本會活

動組、臺中市停車管理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41090108294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2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